
立體及投影廣告計價方式 

一、立體廣告計價方式： 

(一) 廣告物取右側、正面、左側、背面共 4面之可視面積總和，乘以詳細

價目表之該組租金單價。 

(二) 若靠牆放置，則取其中 3面之可視面積總和，乘以詳細價目表之該組

租金單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6 



 

二、投影廣告計價方式： 

以投影畫面範圍之面積(最大長度*最大寬度)，乘以詳細價目表之該組租

金單價。 


